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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66         证券简称：中国长城        公告编号：2024-013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百零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4 年 4 月 1 日，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了董事孔雪屏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变动原因，孔雪屏女士辞

去公司董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董事会风险与合规委员会委员职务，

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孔

雪屏女士的辞呈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

会的正常运行，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截至公告日，孔雪屏女

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孔雪屏女士在公司担任董事及有关职务期间始终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

司董事会建设、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公司及董事会对孔

雪屏女士任职期间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同日，公司在深圳中电长城大厦会议室以现场加视频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第一百零五次会议，应参加会议董事七名，亲自出席会议董事七名；部分监事列

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谢庆林董事长主

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2023 年度全面风险管理工作报告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2023 年度全面风险管理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表决票 7 票，其中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二、2023 年度内控体系工作报告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2023 年度内控体系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表决票 7 票，其中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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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制定《财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加强公司财务管理，规范财务行为，防控财务风险，保护公司及其相关方

的合法权益，根据《公司法》《会计法》《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等

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经董事会审议，同意制定《财务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表决票 7 票，其中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公 司 《 财 务 管 理 制 度 》 详 见 同 日 登 载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内容。 

四、关于中电财务拟将资本公积及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电财务”）为武汉中原电子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电子”）持股 5.37%的参股企业。中电财务为进一步

拓展业务领域、提升经营业绩，拟将部分资本公积及未分配利润合计 5.99 亿元

转增注册资本，转增完成后中电财务注册资本由 19.01 亿元增加至 25 亿元，各

股东无需出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审议结果：表决票 7 票，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表决 3 票，

关联董事谢庆林先生、郭涵冰先生和许明辉女士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五、关于制定《股东回报规划（2024-2026）》的议案 

为进一步明确公司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进一步细化《公司章程》中有

关利润分配政策的条款，增加利润分配决策透明度和可操作性，便于投资者对公

司经营和利润分配进行监督，引导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和理性投资理念，根据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202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经董事会审议，同意制定《中国长城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回报规划（2024-2026）》。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表决票 7 票，其中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回报规划（2024-2026）》详见同日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内容。 

六、关于提名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公司控股股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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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子有限公司的推荐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建议，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同意提

名戴湘桃先生和郑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附后），

任期同第七届董事会。 

提名完成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

数总计没有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表决票 7 票，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七、关于提议召开 202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

日公告 2024-015 号《关于召开 202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审议结果：表决票 7 票，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二四年四月三日 

 

附：候选人简历 

（1）戴湘桃先生，中国国籍。毕业于湖南大学电气工程系工业电气自动化

专业，大学本科学历，工学学士，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长城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曾任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终端本部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

董事，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等职。 

戴湘桃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戴

湘桃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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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波先生，中国国籍。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财务会计系会计学专业，

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学位；获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

高级政工师、高级国际财务管理师。现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经

营部主任。曾任深圳中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经理、团委书记、总会

计师，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副总经理、总会计师，中国电

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郑波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

询，郑波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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